附件2：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项  目  委  托  书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延续项目   (转化项目   (调查项目 
项目委托部门：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二○二一年
一、项目委托、承办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项目类别
	行政事业性项目
	经费
	万元
	调拨
经费
	万元

	
	项目工作起止年月
	2021年12月
	至
	2022年12月

	项目委托
管理部门
	单位名称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联系电话
	83970030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70号
	邮政编码
	100053

	项目承担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地址
	
	邮政编码
	

	项目委托管理
部门负责人
	单位名称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科教处
	联系电话
	83970053

	
	姓名
	王会玲
	邮政编码
	100053

	项目承担单位
负责人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姓名
	
	邮政编码
	

	其
他
承
办
单
位
	序号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
	单位性质

	
	
	
	
	

	
	
	
	
	

	
	
	
	
	


二、项目情况
	1、项目依据


	2、项目任务


	3、项目内容


	4、项目绩效目标与转化思路


	5、完成项目工作基础



三、实施计划、考核指标                   

	主要阶段
	工作安排及研究内容
	时间安排
	考核指标

	
	
	
	

	
	
	
	

	
	
	
	

	
	
	
	

	经费预算：



四、委托项目
	甲一、甲方：项目委托管理部门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同意将                          项目委托给乙方承担。
      项目金额：           元。
负责人签字：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盖章）
                                                     年     月     日


	二、乙方：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签章)：                      
严格按照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以及任务书的计划安排，保证质量，按时完成所承担的项目，并严格管理项目经费使用。
开 户 名： 
开户银行： 
帐    号： 
财务负责人(签章)：
                                                                (盖章) 

                                                              年   月   日



五、共同条款
签约各方应共同遵守以下各项条款：
1、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为甲方，         为乙方。
2、项目委托执行过程中，乙方如需修改项目委托书某项条款，应向甲方提出申请说明变更内容及其理由，经甲方审定同意后实施。在未接到正式批准前，乙方须按原项目委托书条款履行。
3、甲方对委托的项目有监督权。乙方因主观或客观原因不能按本项目委托书所约定的内容执行研究计划，甲方有权终止项目。
4、本项目委托书正式文本一式四份，由所签约方各持两份。自甲、乙两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7

